
高山公共交通枢纽场站（施工）（评定分离）

答疑纪要及补充通知

各投标单位：

高山公共交通枢纽场站（施工）（评定分离）招标文件（招标编号：E3501810102802469001），招标人对招标文件补充事宜如下：

一、投标人质疑及答复：

问题1、定标方案中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提交评标报告后，对报告审查无误的，招标人于收到评标报告后当日或次日启动定标工作（若遇到法定节假

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定标时间未明确具体日期及时间，外地企业需提前规划行程、预订交通住宿，保障项目经理按时参会。为确保答辩环节有

序开展，恳请贵机构明确告知定标的具体时间（精确到时段），以便能按时参加项目经理答辩？

答：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5月8日开展定标工作，招标人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定标候选人应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

通知相关答辩人员在120分钟内（从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时间起计）到达答辩现场。

问题2、定标因素：独立定标候选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具备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1分；具备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2分；具

备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3分，具备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4分。关于评分标准导向的公平性质疑我方诉求为了营造公平、公

正、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确保本项目有足够数量的优质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是否取消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作为加分项 

答：定标标准和方法已修改。具体详见本通知“二、补充部分”第1点。

问题3、定标文件能否弄成可编辑的word版。

答：本招标项目定标文件格式已在招标文件及本通知中统一明确，不另行单独提供可编辑Word版定标文件。

问题4、定标因素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作为加分项，明显超出了本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构成了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

投标人，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具体理由如下：根据《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定分离”招标项目负面行为清单》的精神，定标要素

的设置应当与合同履行直接相关，不得变相设立交易壁垒。将特级资质作为加分项，实质上是对企业规模的变相考量（因特级资质对企业注册资本、

营收、科技进步奖等有极高要求），这违反了“不得以企业规模、市场占有率等作为定标要素”的负面清单导向，限制了绝大多数具备履约能力的资

质企业参与公平竞争。

答：定标标准和方法已修改。具体详见本通知“二、补充部分”第1点。

问题5、招标文件写明：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本招标项目定标当日的拟推荐中标候选人注册人员是否满足其所持资质证书（本项

目所需专业工程类别）对应的资质标准要求，如不满足的，不得推荐为中标候选人。问：我司是建筑工程施工总包二级企业，我司有5个建筑工程建

造师，是否可以根据闽建许〔2022〕3号，算满足其所持建筑工程施工总包二级资质证书（本项目所需专业工程类别）对应资质标准要求。

答：若投标人依据闽建许〔2022〕3号文件申请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或依据闽建许〔2024〕10号文件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资质延续通过的（应在《满足本企业资质标准的注册人员要求的声明函》后附上资质延续相关证明材料），则其注册人员要求标

准按建市〔2014〕159号文要求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注册人员要求标准执行。

问题6、“招标人于收到评标报告后当日或次日启动定标工作（若遇到法定节假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请代理提供大致定标时间？当日或者次日

意味着投标人还得一直盯着平台发出的答辩通知，非常耽误投标人正常工作，当日就当日的大概时间段，次日就次日的大概时间段，

答：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5月8日开展定标工作，招标人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定标候选人应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

通知相关答辩人员在120分钟内（从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时间起计）到达答辩现场。

问题7、本项目定标标准和方法/履约保障/施工总承包资质（4分）/独立定标候选人（或联合体牵头人）具备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1分；

具备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2分；具备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3分，具备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得4分。结合本项

目“投标人须具备不低于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基础要求，该评分标准未充分考虑市场上特级资质企业的稀缺性，招标人应结合项目类型

特点和项目建设需要以及项目规模、技术难度等，依法、科学合理设定定标评分条件，不得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性、排他性条款，确保各类经营主体平

等参与招投标竞争。建议修改。

答：定标标准和方法已修改。具体详见本通知“二、补充部分”第1点。

问题8、请明确定标的具体时间，如：2026年5月 日 时 分，还是当天评标结束后即开始定标？

答：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5月8日开展定标工作，招标人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定标候选人应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

通知相关答辩人员在120分钟内（从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时间起计）到达答辩现场。

问题9、根据《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宣的通知》（闽建许(2022)3号），新设立或申请

增项的建筑业企业可直接申请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二级资质。企业按照新申请或增项提交申请材料，企业资产、技术负责人需满足《建筑业企业资

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规定的相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其它指标需满足相应类别三级资质标准要求；即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

造师合计不少于5人。招标文件资质标准对应的注册人员却要求二级资质（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12人，其中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不少于9人），请明确到底是按5人还是12人？

答：若投标人依据闽建许〔2022〕3号文件申请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或依据闽建许〔2024〕10号文件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资质延续通过的（应在《满足本企业资质标准的注册人员要求的声明函》后附上资质延续相关证明材料），则其注册人员要求标

准按建市〔2014〕159号文要求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注册人员要求标准执行。



二、补充部分

1、本项目定标方案中“10.定标标准和方法”按如下内容调整：

10.定标标准和方法

本招标项目定标阶段的评审总分为100分，其中：投标报价60分；人员答辩10分；项目团队10分；企业信用10分；履约保障10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办法 备注

1
投标报价（60

分）

根据定标候选人的投标报价进行评
分：定标候选人的投标报价得分=60×
所有定标候选人中的最低投标报
价÷该定标候选人的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
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第四位
及以后不计。

定标委员会对投标报价进行评
审时，认为存在综合单价不合
理，需要定标候选人作出必要
澄清说明的，将通过福州市电
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通知，
定标候选人须指派编制投标报
价的造价人员（携带身份证原
件），在接到招标人澄清通知
后120分钟内（从福州市电子招
投标交易系统发出澄清通知时
间起计）按时到达定标现场进
行澄清说明。定标候选人拒不
按照要求进行澄清说明或澄清
说明招标人无法接受的或编制
投标报价的造价人员未在规定
时间内达到定标现场的，该项
不得分。

2
人员答辩（10

分）

（1）定标委员会根据定标方案的规
定，对定标候选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
答辩情况进行评审，参与答辩人员
为定标候选人投标文件中载明的拟
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2）招标人通过福州市电子招投标交
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定标候选人应
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通知相关答辩人
员在120分钟内到达答辩现场（从福州
市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发出答辩通知
时间起计），定标候选人拒不按照要
求进行答辩或答辩不合格的，该项不
得分。

（3）各定标委员会成员的答辩评分保
留小数点后第一位（小数点后第二
位“四舍五入”，第三位及以后不
计）。

（1）答辩在福清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进行。招标人和招
标代理机构共同负责答辩区的
组织、协调、监考等工作。

（2）答辩考核范围为：本项目
施工范围内的施工组织、施工
规范类、建设工期等内容。答
辩题目由定标委员会在定标现
场确定。定标委员会确定答辩
题目后，制作答辩试卷并密
封。（3）答辩时长为：以答辩
试卷上标明的考试时长为准。

（4）答辩人员在答辩室就座
后，试卷由定标室传递到答辩
室。试卷到达答辩室，监考人
员应要求答辩人员查看试卷密
封情况并签字。

（5）答辩结束后，由答辩室监
考人员将答卷均分一定数量
（按定标委员会人数平均）后
将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
位等信息密封后再全部密封在
一个密封袋内，由答辩室传递
到定标室。

（6）答卷传递到定标室后，由
定标委员会进行暗标评审。在
评审结束后汇总各答卷得分后
方可起封答卷姓名、身份证号
码、工作单位信息。

（7）所有答辩试卷作为定标报
告附件组成部分。

（8）具体答辩流程详见本章第
二节内容。



3

项目

团队

（10分）

项目
负责
人

（4
分）

定标候选人投标文件载明的拟派本项
目的项目负责人：（1）具备有效的二
级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证
书，得1.5分；（2）具备有效的一级
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
得2分；（3）具备有效的二级建筑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且具
备中级工程师职称，得2.5分；
（4）具备有效的二级建筑工程专业注
册建造师执业证书，且具备高级及以
上工程师职称，得3分；（5）具备有
效的一级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
业证书，且具备中级工程师职
称，得3.5分；（6）具备有效的一级
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证
书，且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得4分。

注：须提供有效的证书原件扫描件或
对应电子证件并加盖单位电子公章，
否则此项不得分。

职称只考核等级，不考核职称
专业。

项目
技术
负责
人
（4
分）

定标候选人投标文件载明的拟派本项
目的项目技术负责人：（1）具备工程
师职称，得1.5分；（2）具备高级工
程师及以上职称，得2分；（3）具备
工程师职称，且具备有效的二级建筑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
得2.5分；（4）具备工程师职
称，且具备有效的一级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得3分；
（5）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且具备有效的二级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得3.5分；
（6）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且具备有效的一级建筑工程专业
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得4分。

注：须提供有效的证书原件扫描件或
对应电子证件并加盖单位电子公章，
否则此项不得分。

职称只考核等级，不考核职称
专业。

质量
员、
安全
员
（2
分）

定标候选人投标文件载明的拟派本项
目的所有质量员、安全员均为本单位
（企业）在岗人员：拟派本项目的所
有质量员、安全员的社保缴费证明满
足备注要求的，且与招标文件中《拟
派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表》中的质量
员、安全员完全一致的加2分；不满足
上述要求的，不得分。

（1）提交的为本单位（企业）
在岗人员的社保缴费证明，系
指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自本招
标项目投标截止之日的上二个
月为始点并往前追溯连续缴费
累计六个月及以上的社保缴费
证明；社保由上级单位统筹缴
纳的，还应提供上级单位出具
的统筹缴纳证明。

（2）企业成立时间（以营业执
照为准）至投标截止之日少于
八个月的投标人，则提供社保
管理部门出具的自本招标项目
投标截止之日的上二个月为始
点并往前追溯至成立时间次月
连续缴费的社保缴费证明。

4
企业信用（10

分）

根据《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应
用调整期间有关衔接工作的通知》
（榕建招〔2025〕45号），本项目不
应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
果，本项各定标候选人得分均按10分
计取。

/



5
履约保障

（10分）

（1）投标人提供《团队到岗履职承诺
书》的，得3分，否则不得分；

（2）投标人提供《应急抢险救灾保障
承诺书》的，得3.5分，否则不得分；

（3）投标人提供《维保承诺书》的，
得3.5分，否则不得分。

（4）《团队到岗履职承诺书》《应急
抢险救灾保障承诺书》《维保承诺
书》格式详见本章第三节定标文件中
格式，未按规定格式提供的，视同未
提供相应承诺书，对应项不得分。

/

定标委员会根据上述定标规则进行评审，以各定标委员会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各项最终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

入”，第四位及以后不计）。

2、本项目定标方案“11.推荐中标候选人查询要求—注：（2）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

及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闽建许〔2022〕3号）……则以建市〔2014〕159号文、建市〔2010〕210号、建市〔2007〕72号文规定

的注册人员标准为准。”现更正为：“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二级

资质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闽建许〔2022〕3号）（生成日期：2022年12月22日），新设立或申请增项的建筑业企业可直接申请施工总

承包二级资质，注册人员要求标准需满足相应类别三级资质标准要求。已取得施工总承包三级、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的企业，可按照现行二

级资质标准要求申请升级，也可按照闽建许〔2022〕3号文件要求直接申请二级资质。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建设工程企

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有关事宜的通知》（闽建许〔2024〕10号）（生成日期：2024年9月23日），申请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专业承包

二级资质延续的，企业净资产、厂房、技术装备和技术负责人等条件须满足资质标准规定的相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职

称人员、技术工人等指标须满足相应类别最低等级资质标准要求。

若投标人依据闽建许〔2022〕3 号文件申请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或依据闽建许〔2024〕10号文件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资质延续通过的（应在定标文件中提供资质延续相关证明材料），则其注册人员要求标准按建市〔2014〕159号文要求的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资质注册人员要求标准执行。

若其他资质行政审批主管部门对注册人员要求标准与建市〔2014〕159号文、建市〔2010〕210号、建市〔2007〕72号文规定标准不一致

的，从其规定，且投标人应在《满足本企业资质标准的注册人员要求的声明函》后附上对应资质行政审批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扫描件

（或该资质行政审批主管部门的官网上的政策文件网页截图）；若未提供，则以建市〔2014〕159号文、建市〔2010〕210号、建市

〔2007〕72号文规定的注册人员要求标准为准。”

3、本项目第三节定标文件中“《十二、满足本企业资质标准的注册人员要求的声明函》中－注：3.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

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闽建许〔2022〕3号）……则以建市〔2014〕159号文、建市

〔2010〕210号、建市〔2007〕72号文规定的注册人员标准为准。”现更正为：“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

效期延续和施工总承包及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闽建许〔2022〕3号）（生成日期：2022年12月22日），新设立或申

请增项的建筑业企业可直接申请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注册人员要求标准需满足相应类别三级资质标准要求。已取得施工总承包三级、专

业承包三级资质的企业，可按照现行二级资质标准要求申请升级，也可按照闽建许〔2022〕3号文件要求直接申请二级资质。根据《福建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有关事宜的通知》（闽建许〔2024〕10号）（生成日期：2024年9月23

日），申请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延续的，企业净资产、厂房、技术装备和技术负责人等条件须满足资质标准规定的相

应类别二级资质标准要求，注册建造师、职称人员、技术工人等指标须满足相应类别最低等级资质标准要求。

若投标人依据闽建许〔2022〕3 号文件申请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或依据闽建许〔2024〕10号文件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资质延续通过的（在本声明函后附上资质延续相关证明材料），则其注册人员要求标准按建市〔2014〕159号文要求的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资质注册人员要求标准执行。

若其他资质行政审批主管部门对注册人员要求标准与建市〔2014〕159号文、建市〔2010〕210号、建市〔2007〕72号文规定标准不一致

的，从其规定，且投标人应在本声明函后面附上对应资质行政审批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扫描件（或该资质行政审批主管部门的官网上

的政策文件网页截图）；若未提供，则以建市〔2014〕159号文、建市〔2010〕210号、建市〔2007〕72号文规定的注册人员要求标准为

准。”

招标文件与本“答疑纪要及补充通知”不一致之处，以本“答疑纪要及补充通知”为准。不同时间上对同一内容的多种描述，以最后发出的内容为

准。本“答疑纪要及补充通知”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招标人：福清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单位：福建京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7日


